
附件
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监督检查标准(试行）

	项目
	序号
	监督检查标准
	监督检查标准说明
	分值
	监督检查结果（扣分）
	备注

	一、
主体资格情况（16分）
	1
	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管理和技术人员数量不低于资质等级条件规定的最低人数。
	符合《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要求人数（2分）。不符合最低人数要求的，该项不得分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监督检查结论定为不合格，并依据《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2
	　
	　

	
	2
	综合性物业管理项目符合资质等级条件规定标准。
	一、二级资质企业管理两种以上类型物业项目，各类型物业管理面积换算比例不低于100%；三级资质企业有综合性物业管理项目（2分）。不符合该条件的，该项不得分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监督检查结论定为不合格，并依据《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2
	　
	　

	
	3
	物业管理专业人员具备物业管理职业资格或从业资格。
	物业管理专业人员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或从业资格（2分）。
	2
	　
	　

	
	4
	有固定办公场所，建立企业人事、财务、经营等各类管理制度。
	有独立的办公场地，客服部、保安部、保洁部、维修部、绿化部、人事部、财务部、品质部等办公区域相对独立（1分）；建立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经营管理、品质管理等各类规章制度（1分）。
	2
	　
	　

	
	5
	公司组织结构完善，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企业办公场所规范整洁有序。
	公司管理组织机构清晰，部门责任分工明确，科学设置管理层级，内控体系完善（0.5分）；办公场所整洁有序（0.5分）；项目管理中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1分）。
	2
	　
	　

	
	6
	建立并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实施服务，建立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定期组织服务质量检查（1分）；按照当地物业服务收费相关政策或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标准收费，服务收费标准公开（1分）。
	2
	　
	　

	
	7
	在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综合监管平台中，如实填报企业相关信息并按要求及时上报信用档案。
	在物业企业综合监管平台中，如实填写企业基本信息、联系方式、人员信息、项目信息和信用档案内容。每发现一处错报、漏报、误报和瞒报的扣减1分，共2分。
	2
	　
	　

	
	8
	企业资质信息发生变更的，及时变更。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记载内容发生变化的，在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变更后的30日内到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证书记载事项变更事宜（2分）。
	2
	　
	　

	二、依法经营情况（35分）
	9
	是否存在借用其他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具备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借用其他单位人员，实有人员不满足资质等级条件的，参照本标准第1条处理。实有人员满足资质等级条件的，每发现借用一人扣减1分，共2分。
	2
	　
	　

	
	10
	是否存在将物业管理区域内全部物业管理业务一并委托给他人的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将其公司承接的物业管理项目，整体委托给其他公司或人员的行为。发现该情形扣减2分。
	2
	　
	　

	
	11
	是否存在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在申请专项维修资金时，未将专项维修资金用于维修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改变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用途，或者将专项维修资金超越申请使用范围使用。发现一次扣减2分。
	2
	　
	　

	
	12
	是否存在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未经业主、业主大会同意，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挪作他用的，发现一处（间）扣减1分，共2分。
	2
	　
	　

	
	13
	是否存在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未经业主、业主大会同意，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挪作他用的，发现一处扣减1分，共3分。
	3
	　
	　

	
	14
	是否存在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未经业主、业主大会同意，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发现占用一处扣减1分，共3分。
	3
	　
	　

	
	15
	是否存在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未经业主、业主大会同意，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发现一处扣减1分，共3分。
	3
	　
	　

	
	16
	是否存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不按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有关资料的情况。
	建设单位或业主大会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后，物业服务企业不按照相关规定向建设单位、业主委员会或新物业服务企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物业管理资料的，发现一次扣减2分。
	2
	　
	　

	
	17
	是否存在与招标人、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情况。
	在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活动中，物业服务企业与招标人、投标人，就其中标某项目达成潜在意向，以不正当手段中标。发现一次扣减2分。
	2
	　
	　

	
	18
	是否存在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业主投诉较多，经查证属实的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与建设单位、业主大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和标准。但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业主投诉较多，经查证确实属于物业服务企业原因。发现不按照合同约定执行的，每起（次）扣减1分，共3分。
	3
	　
	　

	
	19
	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
	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规定的资质等级条件承接物业管理项目，直接扣减2分。
	2
	　
	　

	
	20
	在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由于物业服务企业原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在物业服务项目范围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事故原因经相关部门调查确定应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或者部分承担的，年度内发生一次扣减2分。
	2
	　
	　

	
	21
	未按照合同约定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擅自退出管理项目。
	由于物业服务企业原因，未按照服务合同约定或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擅自撤离管理项目的，年度内发生一起扣减3分。
	3
	　
	　

	
	22
	擅自进驻（接管）物业管理项目。
	由于物业服务企业原因，未与建设单位、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未与原物业服务企业办理交接手续，擅自进驻（接管）物业管理项目的，年度内发生一起扣减2分。
	2
	　
	　

	
	23
	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情况。
	物业服务企业将其公司的资质证书借用给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个人、单位使用。发现一次扣减2分。
	2
	　
	　

	三、项目管理服务情况（49分）
	24
	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且合同在有效期内。
	物业服务企业接管物业服务项目，应当签订物业服务合同（2分）；物业项目管理应当在合同的有效期内（1分）。
	3
	　
	　

	
	25
	承接查验手续齐全，设施设备、业主档案、项目管理等资料整理规范。
	接管物业服务项目时，与建设单位或业主委员会（原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承接查验，物业项目中设施设备档案（1分）、业主档案（1分）、维修档案（1分）和日常管理档案（1分）等资料整理规范有序。
	4
	　
	　

	
	26
	项目服务中心设置合理，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报修电话等悬挂张贴在显著位置。
	项目服务中心标识醒目，指引标识清晰（1分）；物业服务项目、服务标准、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报修投诉电话、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在服务中心显著位置张贴悬挂（2分）。
	3
	　
	　

	
	27
	员工统一着装，佩戴明显标志，工作规范，作风严谨，物业管理区域各项管理措施制度落实到位。
	员工统一着装，佩戴明显标志，工作规范（1分)；物业管理区域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各项管理措施制度落实到位（1分）。
	2
	　
	　

	
	28
	定期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发放物业服务征求意见单，对合理的建议及时采纳。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要求，建立满意度调查制度（1分）；并对征求意见中的合理建议及时采纳（1分）；满意率在90%以上（1分）。
	3
	　
	　

	
	29
	建立值班制度，设立服务热线电话，有回访制度和记录。
	物业服务企业设立值班和服务电话（1分）；及时接受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对物业服务报修、求助、建议、问询、质疑、投诉等各类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并及时处理（1分）；有回访制度和记录（1分）。
	3
	　
	　

	
	30
	建立便民维修制度，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业主需求，在约定时间内完成维修服务。
	建立便民维修制度（1分）；有维修、回访记录（1分）；维修满意率不低于98%（1分）。
	3
	　
	　

	
	31
	各类设施设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定期维护保养，建立设施设备台账。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定期对设施设备维护保养（1分）；二次供水和高低压配电等符合行业标准，日常养护到位（1分）；设施设备台账清晰（2分）。
	4
	　
	　

	
	32
	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健全，消防设施运行正常，定期组织消防安全演练和宣传活动，电动车充电设施（棚）管理规范。
	按照消防管理要求建立消防安全防范制度（1分）；消防设施运行正常（1分）；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消防安全宣传落实到位（1分）；小区内建有电动车充电设施，日常管理到位（1分）。
	4
	　
	　

	
	33
	公共秩序维护规范，车辆停放有序，秩序维护员认真负责，警示标识设置合理。
	落实公共秩序值班和巡逻制度（1分）；车辆管理有序（1分）；警示标识设置合理（1分）。
	3
	　
	　

	
	34
	绿化管理规范有序，维护保养措施到位。
	修剪整齐美观，无病虫害，无折损现象，无斑秃，无黄土裸露现象（1分）；制定有养护方案（1分）；绿地无改变使用用途和破环、践踏、占用现象（1分）。
	3
	　
	　

	
	35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无垃圾积存现象。
	清洁卫生实行责任制（1分）；有专职的清洁人员和明确的责任范围（1分）；垃圾清运及时，垃圾箱、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完好（1分）。
	3
	　
	　

	
	36
	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及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物业服务过程中，发生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及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未及时报告并协助处理的，每次扣减2分，共4分。
	4
	　
	　

	
	37
	在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由于物业服务企业原因导致业主投诉并被媒体公开曝光的。
	因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合同约定服务，导致业主投诉并被媒体公开曝光的，年度内每曝光一次扣减2分，共4分。
	4
	　
	　

	
	38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处理信访投诉，回复及时。
	主管部门受理的物业服务投诉，物业服务企业能够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予以配合处理，不配合或未及时回复的，每发现一起扣减1分，共3分。
	3
	　
	　

	　
	分值小计
	100分
	　
	　

	四、  

加分
项目
	39
	年度内所管物业项目获得省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称号的，每个项目加5分。
	同一项目年度内分别获得省、市两级荣誉的，按照最高加分项目计分，不重复加分。此处加分最高累计分值为8分。
	　
	　
	　

	
	40
	年度内所管物业项目获得省级物业管理优秀项目称号的，每个项目加4分。
	
	　
	　
	　

	
	41
	年度内所管物业项目获得市级物业管理示范、优秀项目等称号的，每个项目加3分。
	
	　
	　
	　

	
	42
	积极配合开展精神文明、卫生城市等共创共建活动的，加3分。
	
	　
	　
	　

	　
	分值合计
	　
	　
	　

	填表
说明
	    此表基础分值设定为100分，加分项目由地市主管部门依据企业获得荣誉情况适当加分。企业综合评分达到95分（含）以上的，监督检查结果为“优秀”；企业综合评分达到80（含）-94分的，监督检查结果为“合格”；企业综合评分低于80分或无故不参加监督检查的，初评结论为“不合格”，可给予限期整改，限期整改期限为20个工作日内，经整改仍未达到80分以上的，监督检查结果为“不合格”。
	　
	　
	　

	主管部门考核结论：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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